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保安物业管理服务需求
一、物业概况
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是上海市民政局所属的事业单位，位于本市静安区。主要职能是：为“三无对象”及本市慢性精神病患者、老年痴呆和其他各类痴呆人员提供收、治、教、工、娱、疗、康复等服务。按国家规定享受福利事业单位优惠政策，并被列入上海市医疗保险约定医疗机构。本物业占地面积3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30,198.25平方米，绿化面积16,666.5平方米，共有楼宇6栋，其中6层楼宇1栋、5层楼宇1栋、4层楼宇1栋、3层楼宇3栋。
二、物业管理服务要求
（一）一般要求
1、物业管理服务人员应经过培训并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持证上岗，遵纪守法，严禁违章作业，项目执行情况应有完整的日志和台账，季度小结和年度总结，项目参与者应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不可泄露采购人的秘密，其工作同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考核。
2、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遇到险情和重大事故，或对违规行为劝阻无效时，立即向上级和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通知采购人。
（二）安全保卫管理服务
提供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从业人员必须符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及《消防法》相关要求，并在其规定的权限内提供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从业人员必须符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并在其规定的权限内提供服务。保安员均需持证上岗，人员流动不得超过5％，以保持保安队伍的稳定性。为采购人提供24小时的保安服务（含消防管理、车辆（停放）管理、安全管理以及报刊、信件、快递的收发等）。保安人员执勤有明显标志、人员进出有登记、物品进出有手续、安全防范有装置、巡逻有记录、应急有预案，文明执勤。对出入口、外围周界地区进行监控，保持物业内的宁静和安全。
安全管理服务：负责中心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对物业内各楼面进行巡逻检查并做好书面记录，发现可疑情况、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上报，定期对电气设备、开关、线路和照明灯具等进行检查。日班巡逻次数为12小时内不少于6次。夜班做好房屋周围的安全巡逻，每1小时巡逻1次，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闭环处理。
消防监控室及微型消防站的管理：负责消防监控室设施设备及微型消防站的清洁、操作、监控、记录、管理等服务。
1)按照消防法律法规要求,做到消防控制室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每班不应少于2人、每班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2）值班人员必须持消防设施操作员四级或以上证书，能熟练操作单位消防控制主机及熟悉火警应急处置流程。
3）微型消防站人员配备不少于6人（消保合一），并接受相应消防培训，遵守微型消防站各项管理制度及岗位职责,每月组织一次微型消防站实操演练。
车辆（停车）管理服务:按规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地泊位。对进出行驶停泊车辆进行管理，包括出入登记、走向、停泊、指示标志等设置。使车辆行驶停放有序，车辆管理制度落实。
接待服务：做好外来人员（就诊、会客、接待等）进出院登记手续（登记、收/发卡、引导）。
配合业主做好多功能厅外借会务服务工作。
有火警、水警、警情的应急预案，每年应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应急预案演习。
经常进行“五防”检查和消防“四个能力”建设教育。
因提供保安服务的单位、从业人员违反《消防法》相关要求及操作流程对采购人产生影响或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后果并赔偿损失。
10、配合业主做好病人外诊服务，记录通知人及时间，确认病人基本信息，根据院区安排，明确外诊方式，对行动不便人员提供必要的搀扶。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服务标准

	序号
	内 容
	服 务 要 求

	1
	人员要求
	专职保安人员，身体健康，工作认真负责，并定期接受培训。

能处理和应对院内公共秩序维护工作；能正确使用各类消防、物防、技防器械和设备；能够熟悉、掌握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和各类灾害事故的应急预案。

上岗时佩戴统一标志，穿戴统一制服（精致），装备佩戴规范，仪容仪表规范整齐；当值时座姿挺直，站岗时不倚不靠。

配备对讲装置和其它必备的安全护卫器械。

	2
	门  岗
	出入口24小时值班看守，有详细交接班记录和外来车辆的登记记录。

对外来人员进入院内，按采购人有关制度的规定，决定是否放行。

对进出院内的车辆按规定进行管理和疏导，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有序、道路畅通；对大型物件搬出进行记录。

每日定时布防和撤防110报警联网系统

	3
	巡逻岗
	（1）保安人员手持巡更采集器，按制定的时间和路线每两个小时巡查一次，夜间8时至凌晨5时每一个小时巡查一次，重点部位设巡更点，在正常情况下到达每个巡更点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三分钟，监控中心有巡更记录。
（2）接到火警、警情三分钟内到达现场，协助保护现场，并报告采购人与警方。
（3）在遇到异常情况或紧急求助时，五分钟内赶到现场，采取相应措施（一键报警、电梯困人）。

	4
	车辆管理
	地面、墙面按车辆道路行驶要求设立指示牌和地标，车辆行驶有规定路线，车辆停放有序。

车辆停放有序，地面、墙面按车辆道路行驶要求设立指示牌和地标，照明、消防器械配置齐全。

非机动车棚车辆停放有序，停车棚内消防器材前无遮挡。


（三）门诊接待服务
根据采购人要求，每周一至周五对就医人员、车辆进行登记、收、发卡、引导等服务。
（四）送饭货梯操作服务
送饭货梯操作服务：早、中、晚定时对1至3号楼送饭货梯进行（开启、关闭）操作服务。
（五）浴室管理服务
负责每天定时对浴室进行（开启、关闭）操作服务。
（六）人员配备
★配备保安11名（详见岗位设置分项表）。

中标人配备员工数量不应少于采购人规定人数，并须持有有效健康证、年龄在20-60周岁（女性为20-55周岁）。

	部门
	岗位
	岗位编制（该岗位同一时段内需要在岗人数）
	岗位人力配置数量（根据服务时长及岗位编制要求，配置的人数）
	备注（岗位所需服务时长或时段、需具备的上岗资格证等）

	
	
	
	
	

	门岗

	保安队长
	1
	1
	

	
	消控岗位
	1
	3
	持消防设施操作员四级或以上证

	
	巡逻岗
	1
	3
	持消防设施操作员四级或以上证

	
	门岗
	1
	3
	　

	
	门诊保安
	1
	1
	


中标人须按照招标项目人数配置员工，人员交替空档期不得超过1个星期。
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范围涉及政府重要部门，参与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通过政治审查。任何来历不明或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员均不得参与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工作。中标人必须对此项要求严格把关，并对违反该项要求所可能出现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五）人员管理要求
1、所有物业人员必须经过岗位培训，持有效证照上岗，统一着装。
2、中标人需选派合适人员实施管理，按规定对人员进行岗前、在岗培训，遵守院内各项规章制度及岗位职责。定期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并积极配合各条线定期及不定期的的各项检查、考核。
3、所有物业人员信息（人数、员工花名册等）需在采购人处进行备案，并需向采购人提供下列员工书面材料：①身份证；②居住证；③健康证；④上岗证（保安证、消控证）；⑤劳动合同；⑥人员状态证明（下岗证明、协保证明、退休证明等）；⑦工资发放明细。采购人备案后为相应人员发放电子考勤（就餐）卡。（注：上述员工书面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
4、所有物业人员的工资不能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按规定为物业人员缴纳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障费和工伤意外保险等。
5、国定假加班费、值班费、人员培训费等都在合同总金额内，不另支付。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物业服务涉及的日常保洁保安材料消耗品费用支出均由中标人承担。
2、按业主方有关规定，中标方人员在职工食堂就餐，产生的餐费由中标方根据实际就餐人数按500元/人/月定期支付给业主方，中标方其余岗位的人员需业主方提供用餐的需求的参照此标准执行。

3、中标人需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19001 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 45001 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 认证）。
